
 

皖西学院国际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试行) 

 

为建立健全我校国际学生在学校学习和生活期间突发事件应急机

制，切实保障留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学校

相关规定和要求，特制定本预案。 

一、本预案主要涉及范围 

（一）人身意外伤亡事件:由于各类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

等）、安全事故（如：火灾、偷盗、车祸、天然气中毒等）造成的留

学生人身伤亡事件以及自杀身亡事件等。 

（二）医疗卫生事件：在校留学生突发重大疾病或者发生传染病

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以及其它严重影响

其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三）因利益纠纷等引发的外籍人员群体性事件。 

（四）其它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如因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等

政治原因引起的敌视行为与纠纷或宗教纠纷等）。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最大程度地保障国际学生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处理突发事件要本着积极主动负责任的态度，不能互相推诿。 

（二）逐级报告原则：处理突发事件时,各级负责部门要及时上

报上级主管部门,不得故意瞒报、谎报或延迟上报，导致处理事件的

最佳时机错失。 



 

（三）统一指挥、层层落实原则：在学校国际学生突发事件应急

工作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校内有关单位要密切协作，及时妥善开展各

项应急工作,层次落实。 

三、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国际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 办公室设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二）报告程序：凡发生国际学生突发事件，按照本应急预案逐

级报告的原则。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应及时赶往现场处理并控制事态发

展，同时逐级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外事公安部门。事情重大，需及

时通知外籍人员所属国驻华使领馆、留学生中介机构或招生介绍人、

外籍人员家属等机构和相关人员的，按照外事和国际生管理有关规定

和程序办理，妥善处理相关突发事件。 

（三）报告方式与内容： 

留学生突发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 

1.初报： 

发现事件后应 1小时内及时上报，主要内容包括：突发事件的类

型、发生时间、地点、人员伤亡情况、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和发展趋

势等初步情况。 

2.续报： 

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在初报的基础上书面报告有关

确切数据，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



 

本情况。 

四、应急响应 

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人员应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积极采取

相应控制措施，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如发生留学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时，需及时通知国际学生所属国

驻华使领馆并请其协助，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善后处理。 

如遇发生与外籍人员相关的重大政治、宗教事件，立即按有关程

序和要求协助外专、外交、公安、安全、教育、宗教等相关协作部门，

尽快采取控制措施，并对事件及时展开调查，掌握第一手情况，迅速

报告相关进展及处理结果。 

五、善后处置 

 （一）后期处置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各有关单位及时开展人员安置、损失

评估等善后工作，尽快消除事件影响，恢复正常秩序，维护校园稳定。 

 （二）总结评估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

有关成员单位及时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引发事件的原因和

责任，评估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总结经验教训。总结报告，

要及时上报上级相关单位。必要时，及时修订相关应急预案。 

六、保障措施 

(一)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应高度重视国际学生在校期间的政治、

安全、健康、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并



 

严格执行。 

（二）强化应急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要加强安全和应急管理的

宣传教育，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觉，熟悉应急处理程序，积极采取预

防措施，提高防范能力。 

（三）保证渠道畅通，快速反应。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联系，保

证各种方式的联络畅通。 


